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原项目继续研究）结余经费使用预算 
	预算编制说明：
1.在填报本表之前，请认真阅读《扬州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有关条款。
2.新预算可以按照结余经费各支出余额支出，也可以重新编制预算
3.预算中劳务费比例可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编制,但原则上不得超过结余经费总经费的50%。
4.一般不预算设备费,确有必要的应撰写说明并经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。

	国家基金项目名称
	
	财务编号
	

	预算支出内容（单位：万元）

	结余经费使用用途
	结余经费金额
	新预算  金额
	新预算计算根据及理由

	设备费
	
	
	

	材料费
	
	
	

	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	

	燃料动力费
	
	
	

	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
	资料费
	
	
	

	数据采集费
	
	
	

	印刷费
	
	
	

	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	

	劳务费
	
	
	

	专家咨询费
	
	
	

	合  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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